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參與機車駕訓課程補助要點
                         112年12月1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3年2月20日112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年3月14日第106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參與機車駕駛訓練課程，培養其遵守交通規則及正確駕駛習慣，並養成防禦駕駛及責任駕駛之觀念，以降低交通事故，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參與機車駕訓課程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未領有(普通輕型機車、普通重型機車)駕照，於考照前完成駕訓班普通重型機車訓練課程後取得駕照之本校在學學生。
三、申請方式：
    考照前至本校生活輔導與軍訓組(以下簡稱本組)填寫申請表經核准後，至全國各地開設普通重型機車訓練班之駕訓班完成訓練，通過考驗並取得駕照後，繳交收據或相關證明辦理補助。

四、補助金額及名額：
每人申請以一次為限，補助金額為一千五百元，以申請表內，本組審核核准日期排序，每年度補助名額以五十名為上限。

五、相關經費由本校學生事務處業務費及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等項下支應。
六、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
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參與機車駕訓課程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 所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聯 絡

電 話
	
	報考駕照種類
	□普通輕型機車
□普通重型機車

	登記學校入款帳戶存摺封面

	申請人須先於學校校務系統註冊入帳帳戶

	資料審核單位
	
	審核結果
	□符合資格
□資格不符合

	核銷文件證明

	駕訓課程證明(收據)
	駕照證明(影本)

	導師或輔導教官
	生活輔導與軍訓組長
	學務長

	
	
	

	申請流程
	學生提出補助申請→資格審查→核准申請→參與駕訓班訓練→取得駕照→提交證明(收據)→資料審核→發放補助款

	備註
	1.請於考照前至本校生活輔導與軍訓組填寫申請資料，完成資格審查。
2.每人申請補助以一次為限，每年補助五十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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